
合 同 书

甲 方 ：

乙 方 ：新疆宏运搬迁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二O 二四年九月



若羌县人民医院搬家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新疆宏运搬迁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满足医院工作需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

典》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诚实、 信用的原则，经双

方协商一致，现就若羌县人民医院搬迁 服务有关事项达成一致，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若羌县人民医院搬家项目响应文件》

2.《若羌县人民医院搬家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

3.《若羌县人民医院搬家项目成交通知书》

第二条 服务范围

搬迁服务范围：若羌县人民医院医疗要求的所有内容

第三条 服务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限：共壹年，即自2024年9月18日始至2024年10月18日止。

第四条 合同价格及付款方式

合同暂控价：190000无(大写：壹拾玖万元整),

付款方式：搬迁结束经甲方查验（调试）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第四条 搬迁服务要求

1.搬迁服务须满足医院行政后勤、职能部门、临床科室及实验室等科室的

搬迁需求。



2.日常搬迁需求时甲方提前12小时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甲方通 知后按

照甲方要求做出响应，并提前2小时向甲方提供派往搬迁服务的 车辆及人员信

息进行报备。

3.紧急搬迁需求时甲方提前2小时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 后2小时

内按照甲方需求做出响应，并提前1小时向甲方提供派往搬迁服务的车辆及人

员信息进行报备。

4.当甲方提出大型搬迁或搬迁量较大时，乙方须指定2名现场管 理人员，

主要负责与搬迁需求部门的对接、派工等相关工作。搬迁前 乙方必须对甲方场

地进行细致的现场探勘，制定详细的拆装、运输、 装卸搬迁方案，该方案必须

经甲方认可。原则上乙方一次进院参与搬 迁的车辆数量不少于5辆车，搬迁人

员数量不少于10人； 一次去 一个部门进行搬迁的车数不少于4辆，搬运工人数

不少于8人，最 终按照甲方实际需求派车派人。

5.乙方接到通知派往甲方搬迁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无故拖延约定到 达时间

。如因拖延搬迁服务到场时间迟延而导致甲方工作滞后，造成的一切 责任及损

失由乙方承担。

6.搬迁过程中乙方应委派专人作为现场负责人，保证搬迁人 员、物品的安

全，做到轻搬（拿）轻放、爱护物品、文明服务。乙方应针对不同的物 品制定

相应的安全措施，不得损坏、丢失任何搬迁物品，如出现丢失或损坏公共设施

、设备、物品等情况，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按购置价赔偿。

7.搬迁服务过程中如遇精密仪器或需要拆卸设备设施（物品），乙方应在

甲方技术员指 导下进行搬迁或组装，乙方不得随意搬动或拆装。在搬运、拆卸、

组装等过程中如造成仪器、设备设施（物品）损坏的，乙 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按

购置价照价赔偿。

8.乙方搬迁车辆应自觉遵守医院车辆管理制度，服从甲方相关管理人员的

引导和指挥。乙方搬迁车辆在院区内行驶时应注意车辆通行安全、行人安全和



相关财产安全，一切因搬迁车辆、搬迁作业造成的安全事故责任全部由乙方 负

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条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应指派专职人员对乙方的现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2)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提前按工作要求通知乙方搬迁需求，并协助做好搬

迁前的 准备工作。搬迁过程中如遇拆卸作业或搬卸易碎物品等特殊情况时，应

向乙方现场负责人做好情况说明并进行必要提示。

(3)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搬迁服务要求对乙方的搬迁作业进行监督，对乙

方不符合搬迁时间、质量要求的行为和违反甲方单位相关制度及规定的行为有

权予以经济处罚。

2.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指派现场负责人，提前报备车辆、人员信息，组织

和配备所需车辆和人员， 准时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确保搬迁服务的安全高效。

(2)乙方员工在搬迁作业过程中，应自觉遵守甲方有关管理制度及规定，

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检查，不得损坏甲方物品、仪器、设备、公共设施等， 如损

坏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按购置价照价赔偿。

(3)乙方派往甲方搬迁作业人员必须与乙方建立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 且

乙方已依法为其缴纳本合同履行期间的各项社保费用及特殊行业规定的相关保

险费用。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乙方人员发生的一切劳资纠纷以及造成的人身

损害、财产损害等各项事故，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4)乙方搬迁现场负责人应提前踏验现场，熟悉现场情况；负责设备拆卸、

搬 迁、安装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在搬迁现场作业，乙方人员应服从

甲方现场负责人指导和监督。

(5)乙方人员在履行本合同时造成的自身及他人人身伤害的，均 由乙方负

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六条 反商业贿赂约定

(1)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接受乙方人员的一切商业 贿赂。

(2)乙方不得接受甲方的任何招待和小费。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照甲方技术人员和现场负责人要求拆卸、搬运、组装精密仪器

、设备设施等造成甲方仪器、设备设施、公共设施等物品遗失、损坏的，除按

甲方要求按购置价照价赔偿外，每发生一次还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00元。该

违约金从当期搬迁服务费结算中扣除， 甲方同时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2.大型搬迁时，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提供搬迁服务造成甲方整体 工作滞后

的，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责任由乙方承担，且视情况严重程度，应按照合

同暂控价的5%—10%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从每期搬迁服务费

结算中扣除，甲方同时有权单方解 除本合同。

3.甲方采取用人限时搬迁时，乙方人员搬迁现场若发生故意拖延 时间的现

象，经查属实后按总时间的90%核算搬迁总金额，且视情节轻重 甲方有权单方

解除本合同。

第八条 其他约定

1.甲乙双方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而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包括 但不限

于各自提交给对方的合同、价格、文件、资料、数据等，负有保 密义务。任何

一方不得将对方商业秘密（含搬迁作业中获知的患者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或进行不当使用。

2.本合同所述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 况，包

括但不限于：极端异常天气、水灾、地震或其他灾难，战争或暴乱，以及 其他

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

似事件。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 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

理由，但应以最大限度减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方式 履行合同，在取得有关机构



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 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

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3.本合同的所有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乙方保证提供的资质是真实的，与原件相符。否则，产生的责任及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并赔偿。

5.乙方保证合同中提供的电话、传真、开户银行、账号等信息准确 无误，

否则造成的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6.本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解释。

第九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和纠纷，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公平合理

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仍不能达成 共识，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合同未发生争议部分应当继续履行。

第十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壹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持叁份，乙方持壹份。

(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若羌县人民医院

(盖章)

法人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新疆宏运搬迁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